附件2

慈音街道林长制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
党建办：指导林长巡林督导及专项工作监督检查工作，督促街道各部门、各社区责任区域落实林业资源保护和林长制相关工作任务；负责将街道林长安排部署工作的落实情况纳入年终绩效考核。
纪检监察室：常态组织和参与林长巡林督导及专项工作监督检查；对林业资源保护履职不力、监管不严、失职渎职的，依纪依规严肃处理。
财政办：负责安排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相关资金，积极筹措资金，保障国土绿化、森林防火基础设施、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、与应急处置资金投入。
社事办：负责指导殡葬服务行业，加强森林防灭火宣传，协助林业主管部门做好减少传统祭祀方式造成的森林火灾风险工作；负责指导涉林文化和旅游景区等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；加强对中小学生关于森林资源保护的教育，特别是森林防灭火的宣传教育。
城管办：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；协调查处自然保护地内非法开矿、修路、筑坝、建设造成生态破坏的违法行为；将重大森林资源破坏案件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；按职责监督野生动植物保护、湿地生态环境保护、荒漠化防治。
社治应急办：协助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开展林长制各项工作，组织较大以上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；组织、指导、协调相关部门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。
各社区：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林业整治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，积极宣传林业法律法规和政策，指导护林员开展森林防火日常巡护，发现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及时制止并报告，协助执法部门查处林业违法案件，维护好各种林业服务标识设施。

[bookmark: _GoBack]
